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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   函 
立案証書字號：台內社字第六九五九六五號 
公會地址：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9 樓之 3 
聯 絡 人：王瑋婷 組長 
公會電話：02-2999-7739 分機 11 
公會傳真：02-2999-6489 
E – M a I l：joyce@lighting.org.tw 

受 文 者：本會全體會員代表  
速 別：最速件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08）照輸會字第 108028 號 
密等及保密年限或解密條件：普通 
附 件：如 文 

主 旨：本會訂於中華民國一 O 八年五月三日(星期五)下午一時三十分整假台北市

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十六號「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之二樓群英

堂」舉行本會成立三十週年慶典暨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請撥

冗準時出席參加。 

說 明： 
一、 本次大會內容豐富，除邀請各主管機關長官及貴賓蒞臨指導外，並舉行第

十一屆理、監事選舉，並於當日分別舉行理事會及監事會議，選舉常務理

事、理事長及常務監事、監事會召集人，同日晚上舉行第十、十一屆理事

長交接儀式，並於會後舉行聯誼晚會，備有卡拉 OK 及豐盛摸彩品，目前

已有黃明智理事長捐贈 LG 樂金 43 吋 LED 液晶顯示器乙台，其他理監事及

會員廠商亦陸續捐贈中，精彩可期。 
二、 本次大會中，本會之正式會員(含委託報到)將於現場免費獲贈紀念多功能工

具組，以茲鼓勵會員積極參與此會，會後不另郵寄(限當日領取)。 
三、 本會竭誠歡迎各位會員代表踴躍出席參加本次大會，若因故無法出席時，

可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﹙每一位會員代表僅能接受一人委託，且委託出

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半數﹚，但報到時，均應出示委託書﹙格式

如附件﹚。 
四、 檢附出席大會回函表、委託書及會場交通地圖各乙份。 

五、 本次會議因進行第十一屆理、監事選舉程序，敬請 會員代表於 15:00前完

成報到手續，以行使選舉之權益。 

正本：本會全體會員代表 

副本：內政部 

理事長 黃明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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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

出 席 回 函 表 

 

大會時間：民國一Ｏ八年五月三日(星期五)下午一時三十分(一時至一時三十分報到) 

大會地點：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經國紀念堂之二樓群英堂 

   （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十六號） 

 

 

□ 準時出席         □ 不克參加  

□ 不克參加，委託本會會員           公司之會員代表        代表出席。 

□ 參加大會及晚宴 

□ 僅參加大會，不用晚餐 

□ 葷食             □ 素食 

會員代表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會員廠商名稱： 

會員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   月    日 

 

附 註： 

一、為便於公會掌握出席人數，敬請會員廠商惠填出席回函表。 

二、本表請於四月十九日前電傳或寄回本會 

【公會傳真：（02）2999-6489，公會地址：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巷 14號 9樓之 3】。 



 3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委  

託   

書 

本
人
因
事
不
克
出
席
本
會
第
十
一
屆
第
一
次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，
茲
委
託
本
會
會
員
代
表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表
本
人
出
席
。 

  

此
致 

    

台
灣
區
照
明
燈
具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
託
會
員
代
表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簽
章
） 

公
司
名
稱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
委
託
會
員
代
表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簽
章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
司
名
稱
： 

 

中   

華   

民   

國    

一
Ｏ
八  

年        

月       
日 

注
意
事
項
：
一
、
每
一
會
員
（
代
表
）
僅
能
接
受
其
他
會
員
（
代
表
）
一
人
之
委
託
。 

          

二
、
請
持
本
委
託
書
於
開
會
時
向
報
到
處
報
到
。 

          

三
、
委
託
出
席
人
數
不
得
超
過
親
自
出
席
人
數
之
半
數
。 

 
   

台
灣
區
照
明
燈
具
輸
出
業
同
業
公
會
出
席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委
託
書 

 



 4 

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 

案 由 
 

說 明 
 

辦 法 

 

審查意見 

 

決 議 
 

提 案 人： 

會員代表姓名： 

會員(廠商)名稱： 

附註:會員單位若有提案，請惠填本表，並於 4 月 19 日前回傳(02-29996489)公會彙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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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區照明燈具輸出業同業 公會   函 
 

立案証書字號：台內社第六九五九六五號 

公會地址：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 14 號 9 樓之 3 

聯 絡 人：吳叔娥 專員 

公會電話：02-2999-7739 分機 12 

公會傳真：02-2999-6489 

E – M a I l：wu@lighting.org.tw 

 

受 文 者： 本會全體名譽理事長、會策顧問、科技顧問、顧問、 
理監事、候補理監事暨會員(代表) 

速別：最速件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 
發文字號：（108）照輸會字第 108029 號 
密等及保密年限或解密條件：普通 
附  件： 
 

主  旨：敬請贊助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聯誼晚會摸彩品，請 查照。 

說  明：  

一、本會訂於本(108)年 5 月 3 日(星期五)舉行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，並於

會後之聯誼晚會舉辦摸彩活動助興，為提高代表大會出席率暨提升晚會氣氛，

經本會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決議，請本會全體名譽

理事長、會策顧問、理監事及會員(代表)贊助摸彩品共襄盛舉。 
二、如蒙惠贈摸彩品，請貼上理、監事或公司名片，並於彩品包裝上註明彩品內容，

於 4 月 19 日前逕寄(送)「台灣照明公會」(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09 巷

14 號 9F 之 3)，聯絡電話(02)2999-7739 分機 12 吳小姐收。 
三、感謝黃明智理事長捐贈 LG 樂金 43 吋 LED 液晶電視乙台，其餘理監事暨會員廠

商正陸續捐贈中，敬請大家踴躍捐贈。 
 
 
正  本：本會全體名譽理事長、會策顧問、科技顧問、顧問、理監事、候補理監事暨會員(代表) 
副  本：  
 

理事長 黃明智 

mailto:wu@lighting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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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車資訊：中心內設有停車場。 

公車資訊： 

【劍潭站下車】203、218、220、260、267、277、280、285、279、308、310、606、612、

646、665、685、902、紅 3 

【劍潭國小下車】26、41、250、266、280、288、290、303、529、616、618 

捷運資訊：搭乘捷運淡水線至劍潭站下車，由二號出口出站步行約 10分鐘即可抵達。 

開車： 

【北上】 

•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市區方向→民族西路口左轉→承德路口左轉→劍潭路右轉→

中山北路右轉→沿中山北路直行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 

•環河北路交流道下敦煌路左轉→承德路口左轉→劍潭路右轉→中山北路右轉→沿

中山北路直行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

【南下】 

•重慶北路交流道下往士林、北投方向→過百齡橋直行中正路→中山北路右轉→沿中
山北路直行過通河街口抵中心 


